
《建信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款（2018）》产品说明书 2018年 9月  第 1页 共 8页 

                        

 

财富源泉  睿智之选 

建信人寿，规划您的一生 

 

 

 

 

建信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8） 

产品说明书 

 

 

 

 

 

 

声明： 

1、 本产品结算利率超过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2、 本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仅供投保人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

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其中演示结算利率仅为方便说明所做的描

述性的假设，并非对未来的预期。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本公司”指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合同”

指您与本公司之间订立的“建信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8）合同”。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GDM-18-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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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本产品是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在产品账户中拥有资金可用于投资的人身保险产品。您所

支付的本产品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进入该产品账户，由保险公司进行投资运作，保险

公司每月根据实际投资收益公布结算利率，定期结算产品账户价值，直至养老年金领取时止；

投资利益上不封顶，下设保证利率。在保险金给付、养老年金领取或合同解除时要扣除对应

的应纳税款，在进行产品转换时需要按照条款约定扣除产品转换费。 

 政策红利，递延交税 

 产品多样，转换灵活 

 专家管理，收益保底 

 终身领取，养老无忧 

投保范围 

1. 被保险人范围：凡符合税延政策规定，16 周岁以上，且投保时年龄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

年龄的个人，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 

2. 投保人范围：本合同的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本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

户价值，按投保人指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

定被保险人每月（或每年）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将在领取凭证

上载明。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并按被保险人选定的领取方

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同时按税延政策规定从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中扣除应纳税款。 

本公司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1）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按确定的

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直至

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合同终止。如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时，本公司已给付的养

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按养老年

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差额一次性给

付，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2）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如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按确定的

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当期给付的养老年金对应的应纳税款，直至

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如被保险人在固定领取期限届满前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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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按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除应纳税款前）一次性给付，并按税延政策

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本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本公司给

付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同时按申请

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额外给付身故保险金，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故，且身故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后（含当日），

本公司给付申请身故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注

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身体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前，

本公司给付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

款，同时按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的 5%额外给付身体全残保险金，注销产

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身体全残，且身体全残发生在 60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后（含

当日），本公司给付申请身体全残保险金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

应纳税款，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因下列情形之一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

故保险金或身体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2.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申请给

付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除另有规定外，按被保险人

遗产处理。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的，本公司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退还申

请给付时的产品账户价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投资策略及渠道 

投资策略 

依据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原则，在适当的风险水平下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分析研究经济

和市场状况，进行灵活的战术性资产配置调整，通过稳健的操作，力争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范围内，综合运用各类资产，精选单个投资品种。同时，积极寻求增

加法律法规许可的新投资渠道，以谋求增强账户的投资收益水平。 

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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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期存款、货币基金等流动性资产 

 定期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等不动产类资产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等其他金融资产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资金运作形式 

产品账户及费用扣除 

产品账户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本公司为投保人投保的建信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

保险 B1 款（2018）产品建立产品账户。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或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计入产

品账户后，按本合同相关规定进行运作。 

本合同生效后至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产品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投保人每次交纳保险费后，产品账户价值按该次交纳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

等额增加； 

（2）产品账户价值转入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向该账户转入的金额等额增加； 

（3）本公司进行账户结算后，产品账户价值按结算利息等额增加； 

（4）产品账户价值转出时，产品账户价值按投保人从该账户转出金额等额减少，并按转出

金额扣除产品转换费后的余额转出； 

（5）出现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影响产品账户价值的情形，产品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本公司每月结算一次，原则上每月一日为结算日。在每个结算日结算时，本公司根据公布的

结算利率结算产品账户利息，并将结算利息等额计入产品账户价值。 

本公司每月确定并公布一次结算利率，并于每月结算日后的 6 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为

日利率，其对应的年利率不低于保证利率。 

结算时，年利率均按复利方式转换为日利率，具体利率转换公式如下： 

结算日利率=（1+结算利率） 该年实际天数
1

-1 

本合同产品账户的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 

本公司于每个保单年度初以书面形式向投保人提供一份年度报告，以便投保人了解投保信

息、保单状态、上一保单年度的账户信息等情况。 

费用扣除： 

 初始费用： 

（1）投保人交纳的每笔保险费，本公司按该笔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初始费用

收取比例为 1%。 

（2）对于因产品转换而转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司不收取初始费用，后续交纳的保险费

将按上述比例收取初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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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转换费： 

（1）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本公司其他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产品时，每次按转出的产品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每个保单年度内第

一次账户价值转移时收取比例为 0，超过一次时收取比例为 0.5%。 

（2）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的产品账户价值转移至其他保险公司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

保险产品时，本公司将申请产品转换时的产品账户价值按以下比例收取产品转换费。 

保单年度 产品转换费收取比例 

第 1 保单年度 3% 

第 2 保单年度 2% 

第 3 保单年度 1% 

第 4 保单年度及以后 0%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1. 本合同生效后，若被保险人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详见条款），投保人可以申请解

除本合同。 

若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申请解除本合同，本公司退还申请解除合同时的产品账户价

值，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若投保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申请解除本合同，处理方式如下： 

（1）如投保人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方式，且申请解除合同时本公司

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本公

司退还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扣除应纳税款前）的

差额，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2）如投保人选择固定期限 15（或 20）年月领（或年领），本公司退还固定领取期内尚未

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扣除应纳税款前），并按税延政策规定扣除对应的应纳税款。 

除上述情形外，投保人不得解除本合同。 

2. 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合同解除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本公司认可医院的专科医生出具的附有病历、必要病理检验、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

法检验报告的疾病诊断书； 

（4）解除合同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3. 如果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受托人除提供上述证明和资料外，须另行出具委托人的授权委

托书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4. 自本公司收到合同解除申请书及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注销产品账户，本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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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效力的终止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本合同终止： 

1.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解除本合同的； 

2. 本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保险责任的； 

3. 本合同因条款所列其他情况而终止的。 

 



《建信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款（2018）》产品说明书 2018年 9月                                                         第 7页 共 8页 

投保利益演示 

金先生，30 周岁，经资深寿险顾问推荐由公司集体投保了建信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B1 款（2018），年交保费 12000 元，交纳至 60 周岁，并自 60 周

岁起领取养老年金，终身年领。 

投保利益演示表： 

保单

年度 
年龄 

保险费 
初始费

用 

扣费后进入

产品账户的

金额 

账户价值 年金 身故保险金/身体全残保险金 

期交 累计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一档 第二档 

1 31 12,000 12,000 120 11,880 12,177 12,415 - - 12,786 13,036 

2 32 12,000 24,000 120 11,880 24,658 25,388 - - 25,891 26,657 

3 33 12,000 36,000 120 11,880 37,451 38,945 - - 39,324 40,892 

4 34 12,000 48,000 120 11,880 50,564 53,112 - - 53,092 55,768 

5 35 12,000 60,000 120 11,880 64,005 67,917 - - 67,205 71,313 

6 36 12,000 72,000 120 11,880 77,782 83,388 - - 81,671 87,557 

7 37 12,000 84,000 120 11,880 91,904 99,555 - - 96,499 104,533 

8 38 12,000 96,000 120 11,880 106,379 116,450 - - 111,698 122,273 

9 39 12,000 108,000 120 11,880 121,215 134,105 - - 127,276 140,810 

10 40 12,000 120,000 120 11,880 136,422 152,554 - - 143,243 160,182 

15 45 12,000 180,000 120 11,880 218,356 258,027 - - 229,274 270,928 

20 50 12,000 240,000 120 11,880 311,057 389,465 - - 326,610 408,938 

25 55 12,000 300,000 120 11,880 415,939 553,262 - - 436,736 580,925 

30 60 12,000 360,000 120 11,880 534,602 757,380 29,574 41,898 561,332 795,249 

35 65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386,731 547,889 

40 70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238,860 338,397 

45 75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90,989 12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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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80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 - 

55 85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 - 

60 90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 - 

65 95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 - 

70 100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 - 

75 105 - 360,000 - - - - 29,574 41,898 - - 

 

1、 上表所列相关数据均以假设的结算利率进行计算，第一、二档结算利率假设分别为保证利率、4.5%，保证利率为 2.5%（年利率）。第二档结算利率假设

仅为方便说明、理解，并非产品结算利率确定值，实际结算利率可能高于或低于该假设； 

2、 产品账户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已经扣除了初始费用； 

3、 身故保险金、身体全残保险金、年金均为扣除应纳税款前的值；年金为保单年度末的值；累积期内的身故保险金、身体全残保险金基于保单年度末的账户

价值；领取期且在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领取方式下的身故保险金、身体全残保险金为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产品账户价值扣减已给付的养老年金总和后

剩余的金额； 

4、 上述演示假设投保人没有发生过产品转换申请； 

5、 上述数值四舍五入后保留整数，数值仅供参考。 

 

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

不确定的，实际产品账户利益可能低于第二档利益演示水平。 


